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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联合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随身物品损失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合同经保险人同意附加于主合同。主合同一般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本附加
合同与主合同的任何条款不一致或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如果投保人同时申请主合同和本附加合同，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日为主合同的生效日。如果在主合同
的保险期间申请本附加合同，在投保人缴付保费并且保险人同意接受后，本附加合同立即生效。 

若本附加合同的承保项目在保险单或批注项内未载明，本附加合同不发生效力。 
本附加合同在下列情况发生时自动终止： 
（一） 主合同效力终止； 
（二） 投保人以书面方式通知保险人终止本附加合同。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本保险期间内，对于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携带或购买的且由其合法拥有的行李或个人物

品因任何第三方的盗窃、抢劫、企图盗窃行为，或因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任何其他第三方的责任而遗
失或损毁，在以下条件下，保险人将在扣除免赔额（如有）后予以赔偿，但最高赔偿限额以保险单上本
附加保障下所载明的保险金额为限。 

（一） 遗失或损毁是由意外事故所导致； 
（二） 该遗失或损毁发生于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旅行途中；  
（三） 被保险人在得知行李遗失的 24小时内，已通知当地警方或当地政府部门或公共交通工具承 

运人的负责人员，并且被保险人能够提供给保险人一份关于该通知的书面副本； 
（四） 被保险人能够向保险人提供所拥有物品的正式收据； 
（五） 被保险人必须将损失向诸如警方，当地政府机构或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或中国驻外使馆等相 

关机构进行报告，同时被保险人必须在取得上述机构出具的书面证明或报告后向保险人提供该等文件。
如果出于被保险人控制能力以外的原因致使被保险人未能获得上述证明或报告，被保险人必须在返回中
国后 24 小时内立即通知保险人或拨打保险人的紧急热线。被保险人必须将损失向警方报案，并向保险人
提供相应报案文件。 
 
    保险人给付范围为： 

（一） 修理 
如果保险人同意就此部分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人将对合理修理的支出予以给付。 
“合理修理”指修理的成本小于重置的成本。 
（二） 重置 
如果被保险人的物品无法合理修理，保险人将选择： 
1. 更换重置该物品；或 
2. 在考虑该物品折旧的情况下，向被保险人支付更换的金额。 

    保险人将根据物品的使用年限和状况确定其折旧额。对于使用未超过 12 个月的物品，保险人将不考
虑其折旧。 

（三） 成套物品的部分损失 
    对于作为成套或成对物品组成部分的某物品的损失，保险人将仅给付该丢失、损坏或被窃物品的重
置价值。对于整个成套或成对物品的重置价值保险人将不予给付。 

保险人不承担每件（或每套或者每双）行李遗失或损毁在免赔额以内的给付。免赔额以保险单上本 
附加保障所载明的相应金额为准。保险人对每件（或每套或者每双）行李的最高赔偿限额以保险单上本
附加保障所载明的相应金额为准。如果被保险人的随身物品损失可以从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或任何第三
方获得赔偿，保险人仅负责赔偿剩余部分。 

针对同一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只能就“旅行随身物品保险”和“旅行行李延误保险” （仅适用于被 
保险人的保单有该项保障）中的一项申请给付。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合同一般除外责任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的除外条款不一致
或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对于由以下原因引起被保险人的行李和个人物品的遗失或损毁，保
险人将不予给付。 

（一） 磨损、撕破或自然毁损或折旧； 
（二） 害虫、蛀虫、寄生虫； 
（三） 机械或电子系统故障或干扰； 
（四） 有缺陷的材料或技术； 
（五） 任何改装、清洁或修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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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征用、国有化、任何政府、公共、地方、本地或海关机构征用或有意破坏； 
（七） 所有类型和种类的丧失功用、间接遗失或损坏； 
（八） 现金，银行票据或者其他形式的流通券，或者任何形式的支票、信用卡、邮政汇票或汇票； 
（九） 手表、金银、珠宝首饰或饰物； 
（十） 隐形眼镜，角膜保护膜和（照相用）显微透镜； 
（十一） 任何类型的邮票、手稿、文件、奖章、硬币、债券、有价证券、旅行纪念品和野营装备； 
（十二） 艺术品、古董、古玩、乐器； 
（十三） 任何玻璃制品，易碎品的损坏，但由火灾或者在运输过程中由于运输工具遭受意外事故造 

成的损失不在此列； 
（十四） 家具、诸如高尔夫、潜水、或滑雪装备等运动装备； 
（十五） 机动车辆及其附件，摩托车、自行车及其附件，船舶、发动机以及任何其它形式的交通工 

具； 
（十六） 动物； 
（十七） 被保险人及其同伴都没有照看的物件（包括个人旅行证件）； 
（十八） 预先发出的，或者分开邮寄或运输的物件。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四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

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
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理赔申请书； 
（二）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三）旅行证明文件； 
（四）报案证明文件； 
（五）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出具的证明文件； 
（六）遗失或损毁物品的原购物正式收据； 
（七）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八）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九）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 

相关证明文件。 
 
第五条  对于该合同项下的由于任何其他方原因引起的索赔，在保险人根据本保单对有关损失进行

给付之前，被保险人应对导致损失的一方行使被保险人的权利；在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申请作出给付后，
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对任何其它方进行追偿。在保险事件发生后及保险人给付赔款之前，被保
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方就个人责任、财产的丢失或损坏要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将拒绝索赔。 

 
释义 

1. 第三方：指与被保险人没有（被）抚养、（被）扶养及（被）赡养关系的自然人或组织。 
2. 公共交通工具：指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持有效客票搭乘的领有依法颁发的公共交通营运执照的、 

以收费方式合法运载乘客的轨道交通、轮船或民用航空器。 
3. 免赔额  指在相应的保险金部分注明的、被保险人就每次索赔自身必须承担的金额。 
4. 折旧：指保险人在会计上根据物品的使用年限和状况计算出其价值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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